彈劾案文【公布版】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bookmark: _Toc524892367][bookmark: _Toc524895637][bookmark: _Toc524896183][bookmark: _Toc524896213][bookmark: _Toc524902719][bookmark: _Toc525066138][bookmark: _Toc525070828][bookmark: _Toc525938368][bookmark: _Toc525939216][bookmark: _Toc525939721][bookmark: _Toc529218255][bookmark: _Toc529222678][bookmark: _Toc529223100][bookmark: _Toc529223851][bookmark: _Toc529228247][bookmark: _Toc2400383][bookmark: _Toc4316178][bookmark: _Toc4473319][bookmark: _Toc69556886][bookmark: _Toc69556935][bookmark: _Toc69609809][bookmark: _Toc70241805][bookmark: _Toc70242194][bookmark: _Toc421794864][bookmark: _Toc422728946]阮升立　彰化縣和美鎮鎮長，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已於民國(下同)111年12月24日任期屆滿退職。
[bookmark: _Hlk222931620]案由：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阮升立(原名阮厚爵)於任職期間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向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收受賄賂，並利用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之公正無私及誠信清廉義務，嚴重敗壞官箴，破壞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性之高度期待，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421794869][bookmark: _Toc422728951]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被彈劾人阮升立(原名阮厚爵)自103年12月25日起至111年12月24日止，擔任彰化縣和美鎮第17、18屆鎮長，有公務人員履歷表可稽(甲證一)。依地方制度法第57條第1項規定，鎮長對外代表該鎮，綜理鎮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機關，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被彈劾人身為和美鎮鎮長，本應廉潔自持，詎料，其於擔任第18屆鎮長時，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向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收受賄賂，並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其所為不僅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以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規定，茲就其違失行為詳述如下：
[bookmark: _Hlk221892961][bookmark: _Hlk222820306][bookmark: _Hlk222817701]被彈劾人阮升立假藉鎮長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與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私下商議，允諾讓申請案儘速通過，而向下屬施加影響力及壓力，並協助說服2位派下員加入選任謝○勝為申報人，使申請案得以順利通過，及幫忙尋找土地買家，收受賄賂共計新臺幣(下同)1,208萬2千元之事實：
[bookmark: _Hlk225868145][bookmark: _Hlk225867956]緣祭祀公業謝○玉、亡謝○玉（以下稱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謝○煙、謝○勝、謝○津、謝○峰、謝○錦、謝○瑋、謝○村、謝○燦等8人（以下稱謝○煙或謝○勝等8人），為謀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經人介紹，於94年間授權謝○煙委由前臺中市北屯區東光里里長賴○章(該里第3、4屆里長)、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法官陳○泉(於96年2月1日退休)等人協助辦理土地登記及出售等事宜，然另一派下員謝○勝等36人於94年11月23日為申請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製作包含謝○煙等8人在內之派下全員系統表等資料，持向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下稱和美鎮公所)申請公告，謝○煙等8人聲明異議，並於95年間向法院提起確認謝○勝等人派下權不存在之民事訴訟，經臺中高分院以9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4號判決確認謝○勝等人派下權不存在，復經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167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前開訴訟歷經5年始告確定。賴○章於100年間受謝○煙之委任，持民事確定判決連同相關資料，向和美鎮公所申請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予謝○煙等8人，因該確定判決主文並未提及謝○煙等8人為派下員，和美鎮公所遂就祭祀公業條例第13條第1項後段「確定判決」疑義，函詢彰化縣政府轉請內政部解釋，該府依據內政部100年8月23日內授中民字第1000033638號函釋意旨，於100年8月30日以府民宗字第10000284299號函復和美鎮公所略以：「……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2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復查上開確定判決主文未提及確認謝○煙等人就謝○玉之派下權存在，依前揭最高法院判例要旨，謝○煙等人是否為謝○玉之派下員乙節難謂已確定」等語，該府嗣於100年9月23日再以府民宗字第10000311284號函復和美鎮公所略以：「陳情人(即謝○煙)嗣後倘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6條以祭祀公業案件向貴公所提出申報，貴公所則應依同條文及同條例第2章各條文規定及該申報案有關之法院確定判決審查及辦理公告徵求異議等事宜」等語。和美鎮公所於100年10月5日將彰化縣政府上開函復申辦程序內容，轉達謝○煙、賴○章知悉。108年6月19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謝○勝、謝○村、謝○瑋、謝○錦等4人推舉謝○勝為申報人，委任賴○章再次提出申請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因推舉人數僅有半數(即8名派下員中僅有4名派下員推舉），和美鎮公所認有疑義，函請彰化縣政府釋疑略以：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2項之過半數推舉，該「過半數」有別於「半數以上」（含本數），其人數計算應不含本數等語。和美鎮公所爰命申請人補正資料，賴○章逾期未補正資料，該公所乃駁回申請案。
賴○章與陳○泉為求歷時多年的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申請案能儘速通過，俾出售土地獲取報酬，遂於107年6月12日起至109年6月5日前，多次前往和美鎮公所及阮升立之服務處拜訪阮升立，向其行求、期約略以：如果讓申請案儘速順利通過，會給其利頭，金額是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後，可獲得報酬的3成等語。阮升立允諾會儘速讓申請案通過，並協助說服派下員謝○峰及謝○津加入支持選任謝○勝為申報人，讓本件申請案得以通過祭祀公業條例第6條第2項所定祭祀公業得由派下現員過半數推舉派下員1人辦理申報之要件，以及幫忙尋找土地買家等事宜。109年6月5日，賴○章與陳○泉前往和美鎮公所鎮長辦公室見阮升立，阮升立請該公所民政課承辦人課員陳○菁至其辦公室，當場指示本案祭祀公業已經過法院判決，應儘速辦理。同日稍後，賴○章即受謝○勝(由謝○勝、謝○津、謝○峰、謝○錦、謝○瑋、謝○村等6人推舉為申報人)委任，再度向和美鎮公所申請核發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並提出民事確定判決等資料，其後阮升立再透過秘書柯○逸向陳○菁關心辦理進度，希望陳○菁「儘速辦理」，如果可以的話趕快核發等語，向陳○菁施加影響力及壓力。
和美鎮公所民政課承辦人課員陳○菁受理本件申請案後，與該課課長黃○棠討論認為，祭祀公業條例第13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經向法院起訴者，俟各法院均判決後，依確定判決辦理。」該條文所稱之判決並未限定需以主文方式呈現確認派下員之意旨，且賴○章在本件申請案所附民事確定判決主文雖未宣告「確認謝○煙等8人為祭祀公業謝○玉派下員」，但於理由中已敘明本件確認判決乃基於先認定謝○煙等8人確實具有祭祀公業謝○玉派下員身分之事實，而具有確認利益，才為「確認謝○盛等36人派下權不存在」主文之認定；又依據該判決理由所載，謝○盛等36人於94年11月23日，為申請祭祀公業謝○玉派下全員證明書，製作含謝○煙等8人在內之祭祀公業謝○玉派下全員系統表等資料，持向和美鎮公所申請公告，經和美鎮公所於94年12月8日公告後，僅謝○煙等8人提出異議並提起民事訴訟，且形式審查賴○章提出本件申請時檢附之祭祀公業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其上記載本案祭祀公業僅有謝○煙等8人為派下員，與上開判決理由中認定謝○煙等8人為派下員相同；另，祭祀公業謝○玉與亡謝○玉係同一祭祀公業，僅因土地登記謄本上名稱不同而需分別申請，因而認得逕行適用祭祀公業條例第13條第1項後段規定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陳○菁爰於109年6月15日簽辦公文，由課長黃○棠批准決行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予謝○勝，本案祭祀公業遂得以召開派下全員大會，選任謝○勝為管理人並訂定管理規約，取得管理人身分，而有處分不動產權限。
[bookmark: _Hlk221806096]109年9月22日，賴○章、陳○泉與謝○勝在阮升立提供位於和美鎮仁昌路的鐵皮屋，與買方寶○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寶○公司)簽訂本案祭祀公業土地買賣契約（總價金為1億9,912萬元）。109年10月14日，阮升立指示賴○章將賄款交給阮升立的白手套即其司機姚○龍，包含現金64萬元、面額781萬2千元之支票，另將363萬元匯入姚○龍提供之帳戶，由姚○龍與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等人簽署協議書及切結書(甲證二)，阮升立收受賄賂金額共計1,208萬2千元。
被彈劾人阮升立為隱匿收受上開賄賂及避免遭稅捐稽徵機關查得此等收入，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之事實：
阮升立為收受與隱匿上開賄賂，及避免遭稅捐稽徵機關查得此等收入，基於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洗錢之犯意，於109年10月14日指示賴○章將賄款交給阮升立的白手套姚○龍，及指示姚○龍提供金融帳戶以供賴○章匯款等事實，已如前述。姚○龍收受賄款後，依照阮升立指示，將64萬元現金藏放在阮升立位於和美鎮鐵皮屋的保險箱，另由姚○龍從農會帳戶提領現金給阮升立使用，並將姚○龍農會帳戶內款項轉入其日盛銀行員林分行帳戶，以供阮升立買賣股票之用，阮升立以上開手法隱匿所收賄賂之來源、所在與去向。
阮升立以上開手法逃漏其於109、110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逃稅金額分別為40萬8,952元、36萬3,543元，損害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之正確性。
[bookmark: _Hlk222911036][bookmark: _Hlk221809711]被彈劾人阮升立上開假藉職務上之權力與機會收受賄賂，及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等行為，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以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判決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甲證三)。
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本院114年12月30日詢問時坦承：其當選和美鎮鎮長後，賴○章與陳○泉2人確有前往其鎮長辦公室及其服務處拜訪，提及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申請案通過及售地後，將給予其報酬，賴○章與陳○泉於109年6月5日到其鎮長辦公室時，其有請承辦人陳○菁到其辦公室依法儘速辦理，並透過秘書柯○逸向陳○菁關心辦理進度，要求儘速辦理、儘速核發；和美鎮公所核發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後，109年9月22日14時許，賴○章、陳○泉與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謝○勝等人在其提供之鐵皮屋或服務處與寶○建設公司代表人簽訂本案土地買賣契約後，其分得報酬共計1,208萬2千元等事實，並稱：本案土地買方是其介紹的，本案有2位派下員謝○峰、謝○津，是其幫忙說服他們加入申請案，支持謝○勝當管理人，因為祭祀公業條例規定申請案的派下員人數要一半以上，本案要湊4位派下員才能推舉；因為賴○章跟其提到要報稅，其礙於鎮長身分，所以用姚○龍當人頭，由其出名簽署本案售地報酬分配協議書及領款收據等語。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本院同日詢問時稱其知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之規定，坦承其上開行為確實不妥，然辯稱：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的核發是和美鎮公所第二層決行業務，其收受1,208萬2千元，是因為幫忙說服2位祭祀公業派下員加入本件申請案及仲介土地買主的佣金，不是賄款等語(甲證四)。
惟查，鎮長綜理全鎮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機關，是以，被彈劾人阮升立對於和美鎮公所之所有業務，包含祭祀公業相關業務，縱因政府機關分層負責而非屬其決行事項，仍有指揮、監督權責。又，賴○章於本案彰化地檢署偵查及彰化地院審理中證述：其與陳○泉正式拜會阮升立時，就直接對阮升立表示希望他可以幫忙，並提出願意提供土地買賣價金剩餘利潤當中的3成給他作為報酬的條件，阮升立當場就表示願意幫忙，其對阮升立提出的利頭就是土地買賣價金剩餘利潤的3成，後續就是因為前述原因而交付1,208萬2千元款項給阮升立，阮升立負責包括前端的說服謝○峰及謝○津，以及讓本申報案順利過關，還有後續幫忙找買家等相關事宜，也因為他願意幫忙這些事情，才有資格領得後續1,208萬2千元款項等語【參見彰化地院113年度訴字第771號判決理由甲、「有罪部分」貳、二、(二)，頁23；賴○章之偵審筆錄詳如甲證五】。而阮升立與賴○章、陳○泉達成上開協議後，確有向陳○菁施加影響力及壓力，使其知悉鎮長關切本案之辦理進度，而面臨儘速處理之壓力。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阮升立於案發時為和美鎮鎮長，對於陳○菁、黃○棠所承辦之祭祀公業業務有指揮及監督之權責，阮升立利用其職權指示陳○菁儘速辦理，屬於職務上行為，嗣後和美鎮公所核發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使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得以出售名下土地，賴○章再依約給付報酬予阮升立，足堪認定兩者間確實具有對價關係，被彈劾人辯稱所收款項並非賄款，係屬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綜上，被彈劾人阮升立於擔任彰化縣和美鎮第18屆鎮長時，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向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申請人收受賄賂，並利用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以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事證明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旨規定。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728954]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728955][bookmark: _Toc524902730][bookmark: _Hlk192249322][bookmark: _Hlk192250178][bookmark: _Hlk222929587]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明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鎮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為地方制度法第84條所明定。又，鎮長為受有俸給之文職公務員，屬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第1項所定該法適用範圍之人員。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分別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本案行為時之原第5條移列為第6條，原第6條移列為第7條，法條文字雖略有調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亦明定：「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bookmark: _Hlk192251566][bookmark: _Hlk222818052]被彈劾人阮升立身為彰化縣和美鎮鎮長，綜理鎮務，有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機關之責，本應奉公守法，廉潔自持，提升政府清廉形象，竟與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私下商議，允諾讓申請案儘速通過，而向下屬施加影響力及壓力，並協助說服2位派下員支持選任謝○勝為申報人，使申請案得以順利通過，及幫忙尋找土地買家，收受賄賂1,208萬2千元，又利用人頭收款，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違失事證明確，已如前述，其所為除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1項之逃漏稅捐罪等刑章，亦明顯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所定，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及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所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旨。阮升立嚴重敗壞官箴，破壞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性之高度期待，違失情節重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違法執行職務之懲戒事由，且有懲戒之必要，依法應受懲戒。
按我國懲戒程序上採「刑懲併行原則」，處罰上則採「併罰主義」。惟近來懲戒法院判決屢有以被付懲戒人因同一違法失職事件，已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以貪污罪論罪科刑確定，或經判決褫奪公權宣告，即認該等被付懲戒人既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地方制度法等規定，當然喪失公務員資格並應予免職，或遭解除職務，則懲戒法院若再對其施以懲戒處分，已屬「無實益」或「已無必要」，故判決「免議」。然查：
懲戒之目的在於維護「公務紀律」、「官箴」，並確保「國民對公務體系的信賴」，基於「刑懲併行原則」，刑罰權與懲戒權係立於不同之憲法基礎，並追求相異之規範目的，刑事判決固然可作為懲戒法院認定事實之基礎，但不得取代懲戒法院獨立行使其判斷「懲戒實益及必要性」之憲法職能。
再者，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增訂「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及「罰款」等關於財產權之懲戒處分種類，其立法理由明揭係鑒於原條文規定之撤職、休職、記過、申誡等懲戒處分，如判決時違失行為人已不在職，懲戒效果有限，即使予以降級、減俸，亦僅於其再任職時執行，不但未能有效處罰已離職公務員之違失行為，亦不能對現職公務員達到懲儆之預防效果，故參考德國聯邦公務員懲戒法，對離職人員之退休金，設有一部或全部限制支付之機制，以使離職公務員之懲戒具有實益。是依上開修法意旨，若被付懲戒人因同一違法失職事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以貪污罪論罪科刑確定，或經判決褫奪公權宣告，而已依法當然喪失公務員資格並應予免職，或解除職務時，懲戒法院不但不應逕為「免議」之判決，反而更應審酌採取「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或以「罰款」與免除職務、撤職、休職等併為處分之懲戒方式，為實體之判決，方能貫徹修法強化對離職公務員懲戒實益之立法本旨。鎮長離職後所領取之「退職酬勞金」，刑事判決無法使其當然喪失請領權利，益證懲戒程序確有其主體性、獨立性及必要性。
復且觀諸l07年12月26日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律座談會決議第125案採乙說，亦明揭個案情節有無懲戒必要，並非涉犯貪污罪公務員經判刑確定並褫奪公權者，不分情節一律予以懲戒或免議。如於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事例，舉凡行為動機、詐取金額多寡、詐取次數，行為後是否自首、自白，已否繳回所詐領財物，其所生損害及行為後態度等情狀，均足資為判斷有無受懲戒必要之判斷基準。如犯貪污罪經判刑且受褫奪公權確定之被付懲戒人前無不良素行，為一己之私，貪圖小利，固該責難，惟(l)因一時失慮，致罹法典，所得財物數額甚微，(2)行為後自首(或自白)犯行，並受裁判，(3)事後於偵審中坦承違失，(4)自動繳還所得財物，復深切檢討，態度良好者，似可認已無懲戒處分之必要，而為免議之判決。是依前揭決議，得免議之標準通常須符合「一時失慮」、「所得微薄」、「自首自白」且「深切檢討」等要件，否則不僅憲法所定「彈劾權」難以落實，更令「彈劾權」原欲追究之行政違失責任無端消失。是縱然本案被彈劾人未來可能經刑事法院判刑貪污罪確定，本院基於維護憲法體制，及貫徹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修法意旨，仍請懲戒法院通盤審酌各節，而非不分情節一律予以懲戒或免議之判決；何況本案被彈劾人除犯貪污罪嫌，尚有利用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之犯行，更不宜不分情節，一概予以免議之判決，併此敘明。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
綜上，被彈劾人彰化縣和美鎮前鎮長阮升立於任職期間假藉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向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案件之申請人收受賄賂，並利用人頭以不正方法逃漏稅捐，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之公正無私及誠信清廉義務，嚴重敗壞官箴，破壞民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性之高度期待，核有重大違失，為整飭公務紀律，及落實「刑懲併行」之懲戒法制，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懲戒法庭)審理，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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